
申请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指南 

 

老生持身份证及学生证于暑假期间到当地教育局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办理相关助学贷款手续和合同；新生须

持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到当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申请办理相关助学贷款手续和合同。办理流程如下： 

一、在国家开发银行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二、在农村信用社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注册用户 

新老生登录国家开发

银行在线服务系统

（ www.csls.cdb.com.c

n）完成注册 

 

注意：续贷学生使用原用

户名登录，无需重新注

册。 

在线申请并导出申请表 

填写或更新个人基本信息、

共同借款人信息，提出贷款

申请并导出《申请表》 

注意：续贷时，本人或共同借款

人任意一方携带身份证和本人签

字的申请表前往县资助中心办理

续贷手续。 

现场审查 

首次贷款需要学生与共同借款

人一起携带所需材料前往县级

资助管理中心办理手续；申请

续贷的，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一

方携带所需材料即可。 

签订合同 

资料审查通过后，县

级资助中心组织签订

《借款合同》。 

录入电子回执 

学生将受理证明交二级学

院统一报学生处资助中心

在 10 月 10 日前完成系统

录入电子回执。 

注意：过时未录入回执，

视同放弃本次贷款申请。 

确认贷款到账 

11 月中旬，学生本人到

学生服务中心学杂费窗

口，确认贷款到账后，

办理贷款转缴学费和住

宿费事宜。 

http://www.csls.cdb.com.cn/
http://www.csls.cdb.com.cn/


 

三、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需要涉及到的学校相关信息 

学校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高校账户名称：四川旅游学院 

账户号：51050155680809778899 

 

签订合同 

资料审查通过后，生源

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指定银行签订贷款合

同。 

录入电子回执 

合同签订后，学生将 APP “四川农信”展示的二维码交二级

学院统一报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10月10日前完成系统

录入电子回执（外省学生将银行出具的贷款确认函交二级学院

汇总报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盖章后返还给学生，学生本人

寄确认函到生源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注意：过时未录入回执，视同放弃本次贷款申请。 

现场审查 

首次贷款需要学生与共同借

款人一起携带所需材料前往

县级资助管理中心办理手

续；申请续贷的，学生或共

同借款人一方携带身份证和

申请表即可。 

 

在线申请并导出申请表 

学生在 APP “四川农信”获取

《申请表》，填写或更新个人基

本信息，提出贷款申请并导出

《申请表》（外省老生还需填写

证明表（附件 1-3））。 

确认贷款到账 

11 月中旬，学生本人到

学生服务中心学杂费窗

口，确认贷款到账办理

转交学费和住宿费手

续。 


